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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頒發軍品合格證書資格審查作業

1、 申請頒發軍品合格證書應備資格審查文件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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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請頒發軍品合格證書，除備妥上列資格審查文件資料外，

     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試研製修合格項目料號及名稱，屬同類軍品或總成件之各分件

均應登錄於軍品合格證書品項清冊內。

(二)同類軍品與分件（次總成件）申請頒發軍品合格證書時，應以

年度計畫核定參展項目為主。同類軍品審查時科技工業機構須

檢附材質、尺寸、製作程序等分析比較表（如附錄16）；分件

（次總成件）部分，科技工業機構須檢附技術文件或藍圖等佐

證資料，並配合總成件經逐項檢驗合格者，由主辦機關函請工

合會報提供審查意見，由主辦機關頒發軍品合格證書。

(三)主管機關對軍品合格證書項目應更改軍品來源納入國軍資訊檔

管制，並公布於工合會報資訊網站公開查詢。

(四)參展項目係系統件或總成件應簽署書面文件，其併行展示之分

件得以策略聯盟頒發軍品合格證書，於頒證時應將所有聯盟法

人團體完整登錄於軍品合格證書內，反之因施作系統件或總成

件法人團體涉及停權遭註銷資格，其施作分件法人團體應併同

辦理註銷合格證書。

(五)試研製修項目屬公告方式採購合格品項，需查證法人團體試研

製修能量，如不具資格條件者不予辦理申請頒發軍品合格證書

或通知簽約製繳新品。

(六)科技工業機構與法人團體於辦理資格審查期間產生履約爭議，

科技工業機構將佐證資料逕送工合會報，必要時得邀請全國工

業總會、相關工業同業公會、主管及主辦機關、科技工業機構

及法人團體以聯合審議方式辦理。

(七)軍品合格證書項目，因配合技術文件須變更料號或品名，應檢

附佐證文件送主管機關（後次室）核定並修正管理資訊檔；其

中未涉及構型研改，僅修改其相關零附件尺寸，合格法人團體

須依其藍圖規格增減加工道次部分，由主辦機關依程序修正軍

品合格證書。其中涉及構形研改，科技工業機構應確認修改部

分原合格法人團體承製能量後，依程序修正軍品合格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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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科技工業機構因獲頒軍品合格證書法人團體之公司改組或更名

而向主辦機關申請修正軍品合格證書時，應檢附政府核發之公

司及工廠執照、遺失刊登、法人團體符合原研發、產製及維修

項目資格條件之履約文件等憑證。

(九)主辦機關核定頒發或修正軍品合格證書，應副知工合會報登錄

後會請後次室修正資訊檔；並請科技工業機構憑辦。

(十)科技工業機構申請頒發軍品合格證書所附資料，應訂定審查表

(如附錄17)，逐項審核勾稽，主辦機關應詳盡實質審查及核對

之責。

(十一)合格法人團體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科技工業機構應將有關憑

證呈報主辦機關函送工合會報會同相關單位審查後，由主辦機

關註銷軍品合格證書。

1、合格法人團體變更所營事業或工廠登記項目，不具承製項目者

。

2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發布歇業註銷之法人團體。

3、法人團體合格品項涉及政府採購法第一○三條並刊登政府採購

公報之事項。

4、主辦機關或科技工業機構於軍品合格證書效期內發現法人團體

有不符研製修原定資格審查條件，主辦機關應限期通知該法人

團體提出說明，法人團體逾期未提出合理說明者，應註銷其軍

品合格證書。

5、原合格法人團體無意願或未配合辦理軍品合格證書修正(展延)

者，或經3次（含）以上選擇性招標邀標通知未參與者，科技

工業機構檢附佐證資料依程序註銷軍品合格證書。

6、獲頒軍品合格證書品項，辦理後續採購經驗收不合格者，科技

工業機構(計畫申購單位)檢附佐證資料，呈報主辦機關函送工

合會報辦理註銷該品項軍品合格證書，該法人團體一年內不得

再申請頒發該品項軍品合格證書。

7、登記不同公司名稱之同一法人團體(同一廠房或同一負責人)，

獲頒同一品項合格證書，科技工業機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函

送註銷全部合格證書，一年內不得再申請核頒軍品合格證書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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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。

8、其他經科技工業機構舉證為不良劣質法人團體，得由科技工業

機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函送工合會報辦理註銷其全部軍品合

格證書，一年內不得申請頒發軍品合格證書作業。

(十二)科技工業機構將獲頒軍品合格證書法人團體應納為軍需工業動

員工廠，負責平時生產整備，戰時生產轉換之任務，其作業按

「國防工業生產轉換演習實施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


